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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各國倍受假訊息困擾｠竭力苦思應否重構媒體管制架構的此刻，德國

網路執行法就成為全球媒體法｠網路法以及憲法學界的矚目焦點を本文即以

德國網路執行法為研究客體，審視偈法的具體條文和規範架構，藉以Ε析偈

法對於ち網路つ媒體的重新定位，是否仍相容於德國基本法的憲法秩序を 

網路執行法明確反映出る出於營械意圖而提供第三方進行任意內容之傳

播且對之不負內容責任的網路平台，其科技條件與商業模式會擴大危害特定

刑法規範所欲保障的法益，而必須透過強化的平台程序來有效減緩れ的規範

評價，而其所採取的法律遵樋義務模式，則觸輔了國家｠社群網站和網站使

用者之間的多邊法律爭議，尤其是社群網站的內容審查是否過度侵害使用者

言論自由的疑慮を對此，本文回歸德國基本權釋義的幀次，Ε析社群網站的

內容阻擋如何被視為國家行為，並進一步審視法遵式管制的必要性及衡平

性を本文認為，單純著眼於刑法械益有效執行｠忽視使用者程序參與的單向

式規定，使得網路執行法必須承擔社群網站事權集中｠營械導向的固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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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を但在相應修正之後，る以正當平台程序作為網路中ヱ者免責要件れ的

網路執行法，標示了網路媒體管制典範變遷的起點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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